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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3岁的徐兆朴老人，15年
前开始在长丰县造甲乡宋岗村里保
洁，一干就是15年。在没有村庄改
造前，推着板车运送垃圾，由于村里
没有道路，一遇到下雨天，泥泞道路
板车就无法通行，垃圾送不出去。现
在村庄改造后，不论刮风下雨，垃圾
都能及时转运，工作轻松多了。

张立坤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文/图

长丰县造甲乡宋岗村位于长丰县

中东部，地处江淮分水岭脊背，村庄绿

树环绕，风景优美。2008年，在合肥市

实施的首批土地及宅基地整治和新农

村建设“整村推进”大项目中，将原来的

20个自然村合并为3个新农村建设点，

成为我省首批美好乡村建设示范村。

全村植树造林 3000 多亩，绿化率达

40%以上。通过招商引资，建设苗木花

卉和经果林基地800余亩，带动周边发

展苗木种植农户100多户。

为加强村庄环境卫生管理，该村制

定了绩效挂钩的考评制度，村里每周督

查两次，每月评出环境卫生十星级户5

户，九星级户10户，八星级户达90%以

上。实行周督查、月汇总、季公布、年兑

现奖惩，十星户每月奖励100元，九星户

每月奖励80元，八星户每月奖励50元。

对于环境卫生和绿化管养护评选，发现

有一次不合格的家庭，本季度一票否决。

目前，该村已做到每户房前屋后无

垃圾、无杂物、无污水、无污垢、无严重

积尘，并力争用2～3年时间，把宋岗村

打造成为江淮生态文明第一村。

长丰县造甲乡宋岗村：

评上星级“环境卫生户”将有奖励

案件回放：刚取的钱不翼而飞

今年9月23日15时许，范某在家人

的陪同下到太和一家银行取出了7万余

元拆迁赔偿款，这7万元几乎是他们的

全部家当。

考虑到现金藏在电动车座舱内，车

子又被锁在屋内，出门不远，很快就会

回来，范某及其家人到家后将放有7万

元现金的车子锁在屋内便出去办事了。

当半个小时后返回家中时，范某一

家傻眼了：家中门锁被撬，放在电动车

座舱内的7万余元拆迁赔偿款被盗！

悲痛欲绝的范某一家人立即向警

方报了案。

民警接警后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因

为在这起案件之前，今年8月23日，在

太和县城区水上派出所也接到一起辖

区离奇的银行取款人被盗案，也是受害

人在取款回家途中刚取的4万元存款便

被盗了。

经过侦查，日前，犯罪嫌疑人张某

等3人（均为亳州籍）在蒙城县板桥镇再

次对一名骑电动车取款的市民作案时，

被太和警方和蒙城警方联手抓获。

案件分析：先盯梢后尾随下手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张某3人今年

以来流窜至安徽太和等多个地市，先后

实施多起尾随银行取款人进行盗窃案

件。太和警方目前已经突破尾随银行

取款人进行盗窃案件3起，涉案价值20

余万元，追缴涉案现金52000元，冻结

赃款2万元。案件的追赃挽损及进一步

深挖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之中。

通过已经查实的这3起案件发现，

该团伙作案有以下特点：一、犯罪嫌疑

人盯梢的都是单身取现的受害人；二、受

害人取现数额较大；三、受害人警惕意

识不强，大都将钱款直接放在电动车座

舱内；四、犯罪嫌疑人在银行内先行寻

找目标，接着跟踪尾随，然后伺机作案。

太和县公安局打黑中队中队长李

浩通过星报提醒广大市民：在大额取现

时一定要有人陪同；在途中要警惕是否

有可疑人员尾随；家中尽量不要存放大

额现金；取现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申

请警方护送。春节临近，此类案件易多

发，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

刚取的存款放在家中，短短半小时
后就不翼而飞。这样的事就发生在太
和居民范某身上。日前，太和警方和蒙
城警方联手出击，一举将犯罪嫌疑人张
某等3人擒获。

一鸣

取钱途中请当心“小尾巴”
警方提醒：年关将近，尾随盗窃案进入高发期

星报讯（陈振强 尚振才 巩彬 记者 杨文艺） 近日，邹

敏又一次习惯性坐到集市中心的采血车上，她挽起袖子，

一边和医生聊着天，一边镇静地看着自己血管中殷红热血

一滴一滴流进血袋里……在她记忆里，这是她8年来第14

次无偿献血了。

现年42岁的邹敏，以前是界首市东顺河社区里一位普

通的居民，问起她为何自愿义务献血起因时，邹敏高兴地说：

“我还是在丈夫王鹏的影响下，才逐渐走上献血之路的。”邹

敏告诉市场星报记者，丈夫王鹏自1998年以来，至少已献

血33次了，医生告诉说他献血总量超过了12000毫升，相

当于3个成年人的血液总量。得益于丈夫的影响和鼓励，

邹敏自2006年4月第一次义务献血后，就一发不可收。

在邹敏家里，记者看到，一个个鲜红的献血证记载着

夫妇16年义务献血的光荣经历。问起献血感受，邹敏说，

每次看到血液从体内顺着针管流向采血袋，她好像看到一

位濒危生命因为输入她的血液而重燃生命之火，心里就感

到暖暖的。丈夫王鹏也笑着说：“献血不仅仅是付出，更让

我们收获了精神的满足和身心的健康快乐。”

星报讯（李方东 李旭东 记者 圣林 刘娜娜） 近日，淮

南市大通区法院对张某、周某挪用公款一案作出一审公开

宣判，以挪用公款罪分别判处张某、周某有期徒刑五年和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对二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张某和周某是夫妻关系，张某在淮南市容管理局工

作，周某是谢家集区卫生局核算中心会计。2013年12月，

某酒店老板江某投资生意失败，资金周转困难，无奈之下

向其好友张某提出了暂借100万临时周转几天的请求。

听到好友的诉说，张某想到卫生局的账正是妻子周某在管

理，可以先从卫生局的公款中拿出100万元。2013年12

月16日，周某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从谢家集区卫生局卫生

会计核算中心账户挪用公款100万元转至张某账户，后由

张某转给江某。不久，江某把钱还了回来。

经历此事后，张某胆子大了，开始利用公款获取利息

的“致富之路”，共挪用公款127.49万元进行营利活动。

鉴于二人于案发前已归还挪用的全部公款，且主动退

交违法所得并退还公款利息损失，法院酌情从轻处罚，最

终作出上述判决。

界首：夫妻坚持义务献血16年 淮南：夫妻挪用127万元公款

同是夫妻，差别恁大


